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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    位 教務處招生組 承 辦 人 李文靜 分  機 1027 

1 目的與範圍 
1.1 為使身心障礙及資賦優異之國民均有接受適性教育之權利，以充分發展身心潛能，培養

健全人格，增進服務社會能力。 
 

2 參考文件（法規／依據） 
2.1  全國性法規 

2.1.1  大學校院辦理單獨招收身心障礙學生處理原則 
2.2  校內相關法規 

2.2.1 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單獨招收身心障礙學生招生規定 
 

3 權責單位 
3.1  教務處招生組 
3.2  各學系 
 

4 對象 

國內外公立或已立案之私立高中（職）以上學校畢業或符合報考大學同等學力認定標準第二

條規定者，並具有下列資格之一： 
4.1 領有身心障礙手冊者。 

4.2 經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業輔導委員會鑑定為身心障礙安置就

學且有證明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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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流程圖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調查各學系單獨招收身心障礙學生招生名額 
並將名額報部核定 

單獨招收身心障礙學生招生考試 
作業開始

網路公告招生簡章 

公告報考資格審核結果、考生准考證號碼及面試順序

受理正、備取生報到登記 
及錄取生放棄入學資格聲明書 

考生自行辦理 通訊報名及郵寄書面審查資料 

訂定單獨招收身心障礙學生招生規定，並報部核定 

召開單獨招收身心障礙學生招生考試 

招生委員會第 1 次會議以制定招生簡章 

舉行單獨招收身心障礙學生面試 由各學系辦理 

放榜及受理成績複查 

召開單獨招收身心障礙學生招生考試招生委員會第 2 次會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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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作業內容（對應程流圖，敘明作業內容） 
6.1  教育部來函調查各大學校院提供單獨招收身心障礙學生之招生名額，所提供之名額須報

部核定。 
6.2  訂定單獨招收身心障礙學生招生規定，並報部核定。 
6.3  召開單獨招收身心障礙學生招生考試招生委員會議以制定招生簡章。 

6.4  網路公告招生簡章以供下載。 
6.5  受理報名及書面審查資料，審核考生報考資格，並將考生資料建檔後轉招生系所進行書

面審查。 
6.6  公告報考資格審核結果及考生准考證號碼，面試順序由招生學系排定後進行公告。 
6.7  招生學系舉行單獨招收身心障礙學生面試。 
6.8  召開單獨招收身心障礙學生招生考試招生委員會第 2 次會議以利後續放榜作業。 

6.9  放榜及受理成績複查。 
6.10 受理正、備取生報到登記及錄取生放棄入學資格聲明書；因本項招生係以外加名額計

算，故無名額回流之問題。 
 

 

7 附件（相關表單或文件） 
7.1 單獨招收身心障礙學生招生考試報名表 

7.2 單獨招收身心障礙學生招生考試報考資料證件黏貼表 

7.3 單獨招收身心障礙學生招生考試考生應考服務需求表 

7.4 單獨招收身心障礙學生招生考試成績複查申請書及查覆表 

7.5 單獨招收身心障礙學生招生考試考生申訴書 

7.6 單獨招收身心障礙學生招生考試正、備取生報到（登記）回執聯 

7.7 單獨招收身心障礙學生招生考試錄取生放棄入學資格聲明書 

 

承辦人 二級單位主管 一級單位主管 

   

 



國立臺灣海洋大學100學年度單獨招收身心障礙學生招生考試報名表 
姓 名  性 別     男  女 

身分證字

號 
 生  日

    年   月   

日 

E-mail  

電 話 ( ) 手 機  

請黏貼最近三個月 
本人正面半身脫帽 

二吋照片乙張 

通訊地址  

校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科別：              
畢 業 學 校 

畢業年月：     年     月 
報

考

資

格

)

擇

一

填

寫

(  

同 等 學 力 

□民國  年  月                 學校             科

肄業。 

□民國  年  月                 考試及格。 

□民國  年  月取得丙級技術士證資格，並從事工作5 年

以上。 

□民國  年  月取得乙級技術士證資格，並從事工作2 年

以上。 

□民國  年  月取得甲級技術士證資格。 

□其它同等學力證明文件 

身心障礙證明 

(請勾選) 

□ 身心障礙手冊正反面影本 

□ 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委員會核發之證明 

 

障礙類別 

 

□肢體障礙  □視覺障礙  □聽覺障礙  □發展障礙 

□語言障礙  □學習障礙  □多重障礙  □智能障礙 

□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本表所填各項資料及所附文件經本人詳實核對無誤，如有不實，本人願接受招生

委員會處置，絕無異議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考生簽章：

緊急聯絡

人 

 聯絡電話  關係  

 

學歷證明 身心障礙證明 報考資格審查結

果(考生免填) 
符合   不符合 符合   不符合 

 

 

招生委員會章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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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 考 資 料 證 件 黏 貼 表 

身份證正面影印本浮貼處 身份證反面影印本浮貼處 

身心障礙手冊或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特

殊教育學生或就學輔導委員會鑑定證件 

正面影印本黏貼欄 

身心障礙手冊或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特

殊教育學生或就學輔導委員會鑑定證件 

反面影印本黏貼欄 

學歷（力）證件浮貼處學生證或畢（結）業證書（證明文件）或同等學歷（力）證明文件

影印本浮貼影印本時，超越部分請反摺 

郵局劃撥收據正本浮貼處 

1.請考生自行留存乙份備查。 
2.低收入戶考生免交報名費，請附上相關證明文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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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 生 應 考 服 務 需 求 表 

考生姓名  
身心障礙 

手冊字號 
 

身分證字號    

通訊地址  

聯絡電話  行動電話  

緊急聯絡人  聯絡人電話  

※考生應考服務需求項目（可複選）： 

項目 考生自行勾選 

面試提早入場 
□需要（於面試前提早5分鐘入座） 

□不需要 

個人輔具 □輪椅 □拐杖 □肢架 □放大鏡 □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

需考場提供 

之特殊服務 

□座位空間需求（加寬、加長） 

□隨側協助 

□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溝通表達能力 □正常 □筆談 □唇語 □手語 □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

其他需求  

※註一：以上所列各項如未符合考生需求，請考生另附A4紙張詳列說明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考生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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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 績 複 查 申 請 書 及 查 覆 表 
 

姓名  准考證號碼  聯絡電話  

複 
查 
科 
目 

  

原 
來 
得 
分 

  

複 
查 
得 
分 

  

申請 

日期 
    年    月     日 申請人簽章 

 

複 
查 
回 
覆 
事 
項 

 
 

 
 
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回覆日期    年  月  日 

注意事項： 
1.申請時必須檢附本校「成績通知單正本」、回郵信封，否則不予受理。 

2.本表之姓名、准考證號碼、聯絡電話、複查科目、原來得分、申請日期及申請人簽

章，均應逐項填寫清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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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 生 申 訴 書 

姓名  准考證號碼  

身分證字號  聯絡電話  

通訊地址  

申  訴  事  由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訴人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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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、備取生報到（登記）回執聯 

姓  名  身分證字號  

聯絡電話  
請勾選 

錄取身分 
□正取生   □備取生 

通訊地址  

本人願意入學（或遞補錄取）就讀國立臺灣海洋大學資訊工程學系。 

錄取生簽章  填寫日期     年   月   日 

報到及放棄錄取資格相關說明： 

1、正取生應於   年   月   日前親自簽名於「正、備取生報到（登記）回執聯」，

以限時掛號（郵戳為憑）郵寄至國立臺灣海洋大學教務處招生組（20224基
隆市中正區北寧路2號），逾期若影響台端權益請自行負責。 

2、備取生應於   年   月   日前親自簽名於「正、備取生報到（登記）回執聯」，

以限時掛號（郵戳為憑）郵寄至國立臺灣海洋大學教務處招生組（20224基
隆市中正區北寧路2號），逾期若影響台端權益請自行負責。 

3、錄取生於報到（登記）後欲放棄入學資格者，須填妥「錄取生放棄入學資格

聲明書」（附件九）並經父母（或監護人）簽章後，於   年   月   日前（郵

戳為憑）以限時掛號郵寄至本校教務處註冊組。 
4、本項招生考試與「身心障礙學生升學大專校院甄試」應擇一辦理報到程序，

不得重覆報到，若查獲重覆報到情事，則取消本校入學資格。 
5、預計於100年8月中旬寄發註冊相關資料，正取生（含備取遞補為正取生）屆

時應按規定辦理入學註冊手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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錄 取 生 放 棄 入 學 資 格 聲 明 書 

姓  名  身分證字號  

聯絡電話  准考證號碼  

通訊地址  

本人錄取貴校  資訊工程學系  ，因故放棄入學資格，特此聲明。 

錄取生簽章  填寫日期     年   月   日 

家長/監護人

簽章 
 

教務處招生組 

蓋章 
 

注意事項： 

1、錄取生於報到（登記）後欲放棄入學資格者，須填妥本聲明書並經父母（或

監護人）簽章後，於   年   月   日前（郵戳為憑）以限時掛號郵寄至本校

教務處招生組。 
2、本項招生與「身心障礙學生升學大專校院甄試」應擇一辦理報到程序，不得

重覆報到，若查獲重覆報到情事，則取消本校入學資格。 
3、聲明放棄入學資格手續完成後，不得以任何理由撤回，請考生及家長慎重考

慮。 

 

 
 


